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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终止《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荣华工贸与人和投资签署的《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转让协议》于 2018 年 3 月 4 日终止，自终止之日起，原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

利义务同时终止。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荣华工贸，实

际控制人仍为张严德先生。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5 日收到武威荣华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华工

贸）通知。2018 年 3 月 4 日，荣华工贸与上海人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人和投资）签署了《关于终止<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转让协议书>的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终止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 

一、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荣华工贸与人和投资于2017年11月20日签署《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拟将荣华工贸持有公

司的108,976,734股普通股全部转让给人和投资。（详见公司发布的《关于股东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等公告）             

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公司积极督促并配合协议双方落实协议约定事项，

分别于 2017年 12月 27日、2018年 1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大股东协议转让公

司股份相关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二、终止协议签署情况 



2018 年 3 月 4 日，荣华工 贸与人和投资签署《股份转让终止协议》，鉴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肃北县浙商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商矿业）

部分资产未取得相关部门的资产权属证明，经双方共同努力仍无法预计取得上

述资产权属证明的准确时间，已经无法履行原协议相关约定。经协议双方协商

一致，决定终止对原协议的履行。主要内容包括： 

1、《股份转让协议》自 2018 年 3 月 4 日终止，自终止之日起，原协议约

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同时终止。 

2、终止《股份转让协议》是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互相不构成对对方的违约，

双方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就原协议约定提出任何形式的追偿或其他要求。 

三、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荣华工贸与人和投资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经终止，公司控制权

未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仍为荣华工贸，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张严德先生。

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产生实质影响。 

《股份转让终止协议》所述资产为浙商矿业房屋建筑物，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账面价值为 8873 万元。因上述资产地处戈壁，相关部门对周边的矿

山企业均未办理产权登记，因此尚未取得资产权属证明。（相关情况详见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及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5 日 


